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修订

对照表 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 

第一条 为规范山西蓝焰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管

理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（2018年修订）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特设立董事会薪酬

与考核委员会，并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 

 

第一条为规范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管理，完善

公司治理结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

关规定，公司特设立董事会薪酬与考

核委员会，并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 

2 

第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董事会秘书处，董事会秘书处主要

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。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办公室负责向委员会提供有关资

料、筹备委员会会议。 

第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人力资源部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任

办公室主任。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公

室负责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工作联

络、会议组织、材料准备和档案管理

等日常工作。 

3 

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不

定期召开会议，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3

天通知全体委员，会议由主任委员主

持，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

一名委员（独立董事）主持。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可以采取

现场表决、通讯表决或其他方式召开。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可采用传

真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以专人或邮件

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不

定期召开会议，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3

天通知全体委员，但全体委员一致同

意豁免的除外。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，

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

委员（独立董事）主持。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可以采取

现场、通讯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可采用传



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。采用电话、电

子邮件等快捷通知方式时，若自发出

通知之日起 2 日内未接到书面异议，

则视为被通知人己收到会议通知。 

董事会秘书处负责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会议的会议通知、记录等相关会

务工作。  

真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以专人或邮件

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。 

 

4 

第二十一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会议应当有记录，出席会议的委员应

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；会议记录由董

事会秘书处保存。 

第二十一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会议应当有记录，出席会议的委员应

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。 

 

第二十二条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会议通过的审议意见,须以书面形式

提交公司董事会。 

第二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会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,须以书

面形式提交公司董事会。 

 


